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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大會以罷免董事

執行董事辭任

及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

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召開股東大會以罷免董事

環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董事會收到

一份由蔡瑾先生（聲稱為本公司股東）（「要求人」）宣稱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細則」）作出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書面要求（「要求通知」），要求人

於要求通知內要求董事會召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藉此考慮

並酌情通過（其中包括）下列普通決議案（「要求決議案」）：

(1) 動議罷免李智華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之職務，自股東特別大會日期起生效；及

(2) 動議罷免梁博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務及擔任本公司任何董事會委

員會之任何職位，自股東特別大會日期起生效。

要求人並無於要求通知內交待建議罷免上述董事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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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要求通知內，要求人聲稱合共持有 594,936,000股本公司繳足股本，佔附有權利

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本公司於要求通知送達日期的繳足股本約10.01%。

根據細則第 64條，董事會可於其認為合適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任何一位或以上

於提出呈請當日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足股本（賦有權利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十

分之一的股東，有權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處理有關呈請所指明的任

何事項，且該大會須於有關呈請提出後兩個月內舉行。倘於送達要求通知二十一

日內董事會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要求人可按相同方式自行召開股東特別大

會。

此外，根據細則第 114條，本公司可通過普通決議案於董事任期屆滿前罷免任何

董事之職務，而不論與細則或本公司與該名董事已達成的任何協議有任何違反

（惟此舉不影響該董事就其與本公司間的任何合約遭違反而提出索償的權利），且

可通過普通決議案委任另一名人士出任其職位。

因此，董事會現正就應採取之適當行動尋求意見。待取得有關要求通知的必要意

見後，董事會將處理要求通知所載事項，並於適當情況下，將一份載有（其中包

括）要求通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委任代

表表格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執行董事辭任

董事會謹此宣佈李武好先生（「李先生」）已因其他個人事務辭任執行董事，自二零

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起生效。

李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彼辭任之其他事宜須促

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此衷心感謝李先生於任內為本公司所作寶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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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的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於

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一時正起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環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代聯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主席）、李智華先生及段川

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鮑金桥先生、梁博文先生及李慧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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